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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592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小客車租賃業管理規範問題探討 

二、所涉法律：公路法、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

三、探討研析 

（一）近日報載，鑒於 Uber 與租賃車合作載客模式與計程

車雷同，交通部擬修法禁止巡迴攬客，區隔租賃車業

與計程車業，引發小客車租賃業者反彈。業者抗議主

管機關要求租賃車「不得巡迴攬客、應以時、日而不

得依里程計價，並須返回營業場所後才可進行下一趟

任務派遣等」，實係浪費營業資源且徒增空污排放。 

（二）小客車租賃業者主張，政府為對抗 Uber 所推出之多

元化計程車方案，允許計程車可以經營包車旅遊、機

場接送及無障礙復康巴士等業務，嚴重衝擊小客車租

賃業之營生。目前已有 137家車行與 Uber合作，約 7

千輛租賃車投入市場，皆未享有計程車各項稅費減免

及補助，並依法繳稅，主管機關相關修法管制將壓縮

其生存空間，造成不公平之產業競爭環境。 

（三）主管關機關交通部則認為，小客車租賃業與計程車客

運業分屬不同業態，計程車為即時隨機載客，租賃業

則是預約載客。部分租賃車業者與 Uber 合作，透過

App 及資訊平臺提供線上服務預約載客之營業型態，

猶如直接「人對車」之巡迴攬客，已脫離租賃車以中

長途運輸為主之本質，導致小客車租賃業與計程車客

運業之服務樣態產生模糊；其租車費率、車輛及駕駛

人等有關資訊亦均未揭露，消費者易衍生搭乘風險。

因此，除擬修法明定「代僱行程必須高於 1小時」、「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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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排班與巡迴攬客」、「必須揭露車輛、駕駛人、租車

費率，手機 App畫面顯示費率須與車內懸掛價格相同」

等有關小客車租賃業代僱駕駛使用資訊平臺之規範

外，並要求業者與平臺合作前須提交營運計畫書、提

報駕駛人名冊、開放主管機關查核平臺及投保旅客責

任險等。 

（四）按公路法第 34 條第 1 項第 5 款明定小客車租賃業係

「以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租與他人自行使用為營

業」，惟依「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」第 100 條第 1 項

第 2 款規定，小客車租賃業亦得代僱駕駛提供載客服

務，從而讓小客車租賃業得為「預約載客」，而跨足

計程車客運業之(隨機)載客業務。交通部為因應 Uber

對於計程車業者之營運衝擊，復於 105 年 10 月 25 日

修正上開管理規則第 2條第 3項及第 4項規定，計程

車客運業為應特定消費所需，得經營「以網際網路平

臺，整合供需訊息，提供預約載客」之多元化計程車

客運服務，因而使計程車客運業亦可跨足小客車租賃

業之「預約載客」業務。近年來 Uber 等資訊平臺服

務之導入，透過 App 及資訊平臺線上服務媒合載客之

營運型態，益使計程車客運業「巡迴攬客」(隨機載

客)與小客車租賃業「預約載客」之營運方式更形模

糊，上開業者終因營運範圍之界定不夠明確而引發爭

議衝突。追本溯源，交通部既許小客車租賃業與計程

車客運業之營運範圍得因應時勢需求而有所重疊，則

該重疊共享之營業事項即應採公平一致之稅賦標準

及管理規範，以免產業競爭不公，導致相關紛爭不

斷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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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既已許小客車租賃業經營「預約載客」業

務，復規定計程車客運業亦得提供「預約載客」之多

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6條「行政

行為，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為差別待遇。」之「平等

原則」法理，上開為小客車租賃業與計程車客運業共

享之「預約載客」業務，自應採相同之治理模式並適

用一致之管理法規，始符前開管理規則第 2條第 1 項

所定汽車運輸業「分類營運」之規範意旨。 

為因應 Uber 等資訊平臺服務業之參與市場，交

通部亦應考量業者使用網際網路資訊平臺媒合載客

服務之營運需求，針對「巡迴攬客」與「預約載客」

之行為態樣，訂定明確合理之判準規範，俾使計程車

客運業者與小客車租賃業者有所遵循，並據以嚴格執

法，以導正市場競爭秩序，解決產業紛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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